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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2/01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吳怡禛女士申請換發地政士開業執照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

第 8條等規定，准予辦理，請貴所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113/02/02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方詩詠女士申請核發地政士開業執照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

第 7條等規定，准予辦理，請貴所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113/02/02 宜蘭縣地政士公會第十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聯誼晚會，由陳理事長仕昌、邱名

譽理事長銀堆及蔡理事文鎮出席參加。 

113/02/07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本縣地政士吳詹寶霞因死亡(113年 1月 12日亡故)業辦理註

銷登記案，請貴所勿受理以該地政士名義申請之土地登記、測量案件，請查照。 

113/02/07 通知參加高雄市大高雄地政士公會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13/03/07(四)17:30，和樂宴會館幸福廳】 

113/02/07 通知參加社團法人台南市地政士公會第 6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13/03/14(四)16:35，大象寬廷宴會廳】 

113/02/07 通知參加社團法人台中市地政士公會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典禮及地政聯歡晚

會【113/03/15(五)14:30，臺中市潮港城國際美食館三樓帝國廳】 

113/02/15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楊婷婷地政士申請僱用賴玟君為登記助理員案，經核符合地

政士法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3/02/15 通知參加社團法人嘉義縣地政士公會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聯誼餐會

【113/03/29(五)17:00，皇品國際酒店-君宴 A廳】 

113/02/15 通知參加臺南市南瀛地政士公會第十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113/03/08(五)17:00，佳里食堂】 

113/02/15 行文彰化縣政府(社會處)、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檢送本會第十一屆第十二次理

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請予備查。 

113/02/17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本件相對人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為就遺

產行使權利，向本院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案件，因有選任被繼承人賴茂烈遺產管

理人之必要，並認由具法律相關專業之人擔任本件管理人為宜，請推薦二至三名

適合且有意願擔任之人選，請查照。 

113/02/17 通知參加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第 11、12屆理事長交接暨理監事授證典禮

【113/03/19(二)17:30，台北凱撒大飯店 4F寶島廳】 

113/02/17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地政士吳怡禛（身份證統一編號

K22166****）、方詩詠(身份證統一編號 N22485****)業自 113年 2月 17日加入本

會為會員，請查照。 

113/02/19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全國捐血活動第 2次籌備會議

【113/02/26(一)10時-12時，現代地政大會議室】 

113/02/19 彰化縣政府函檢送 113年 1月本縣地政士開業及異動登記清冊 1份，請查照。 

113/02/19 通知參加社團法人苗栗縣地政士公會創會 30周年暨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

聯誼餐會【113/03/20(三)11:30，尚順君樂飯店】 

113/02/19 通知各委員(全體理事)、選監小組(全體監事) 召開本會第三次選舉委員會議

【113/02/26(一)16:00，本會會館】 

113/02/20 彰化縣政府函會員張國龍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一案，經核符合

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予以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7年 3月 18日，請文到

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113/01/05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洪靜宜申請地政士

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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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限至民國 117年 5月 20日，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3/02/20 彰化縣政府函函轉內政部函有關登記助理員資格為高中或高職以上學校畢業之認

定疑義案函文及附件影本各 1份，請查照。 

113/02/20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莊谷中地政士茲推薦本會莊谷中地政士擔任被

繼承人賴茂烈之遺產管理人之人選，如說明，請查照。 

113/02/20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盧家驊申請終止登記助理員盧德民之僱傭關

係，請  鑒核。 

113/02/21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郭政育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一案，經核符

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予以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7年 4月 23日，請文

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3/02/21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函本分署定於 113年 3月 5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於本分署 4樓拍賣室進行不動產拍賣事宜，並於同日下午 3時開標，請轉知貴會

會員踴躍前來參與投標競買，請查照。 

113/02/21 全聯會轉知農業部函函轉有關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建請本部定期召開

各縣市區域之地方業務座談會並邀請地政士參加一案，請查照。 

113/02/23 通知參加社團法人台東縣地政士公會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十二屆理、監

事選舉聯誼餐會【113/03/22(五)16:30，娜路彎大酒店二樓(宴會廳)】 

113/02/26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方詩詠地政士事務所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

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下稱本計畫及處理方法)1份報請備查，符合相關規定，

予以備查，請查照。 

113/02/26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劉木卿申請僱傭江錦城為登記助理員，請 鑒

核。 

113/02/26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全國捐血活動第 2次籌備會議，由蔡理事文鎮

出席參加。 

113/02/26 本會假本會會館召開第三次選舉委員會議。 

113/02/27 桃園市大桃園地政士公會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聯誼晚會，由陳理事長仕昌出

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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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契約之成立，須當事人雙方就承攬必要之點，即「完成一定之工作」與「給付

報酬」兩項要素，意思表示一致，始能成立。若當事人對於完成之工作內容及報酬

數額之意思表示未能一致，自無從成立承攬契約 

裁判字號：112年度建字第 15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3年 01月 22日 

要  旨：承攬者，乃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 

          報酬之契約。關於承攬契約之成立，須當事人雙方就承攬必要之點，即「完成 

          一定之工作」與「給付報酬」兩項要素，意思表示一致，始能成立。若當事人 

          對於完成之工作內容及報酬數額之意思表示未能一致，自無從成立承攬契約。 

          行為人已明確記載報價單所載承攬金額均與工程公司無關，據此已難認定工程 

          公司就該申請單所示工程與行為人間有合意成立承攬契約。此外，報價單亦無 

          任何另一公司代表人或方尚得合意成立簽約或同意給付款項之相關簽署記載 

          內容，自無從解為行為人與另一公司就工程已有合意成立承攬契約。故行為人 

          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及民法第 505條第 1項之規定請求兩公司給付，均無理 

          由。 

----------------------------------------------------------------------------- 

建築物未經申請許可，擅自於主建物與附屬建物陽臺間附加設置構造物，使附屬建

物陽臺空間遭到壓縮，喪失原有功能，並於增加該建築物可使用的室內面積，雖未

變更建築物總面積，仍屬建築法第 9條第 2款之增建行為 

裁判字號：112年度上字第 268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2 年 11 月 29 日 

要  旨：建築法第 9條規定，增建係指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原 

          建築物連接者，應視為新建。建築物未經申請許可並發給建造執照，擅自於主 

          建物與附屬建物陽臺間附加設置構造物，使附屬建物之陽臺空間遭到壓縮，不 

          僅喪失原有陽臺之功能，並於主建物原有落地門窗與系爭構造物間新形成頂有 

          遮蔽、周有圍繞之室內型態，以增加該建築物可使用的室內面積者，雖未變更 

          建築物總面積，仍屬建築法第 9條第 2款之增建行為。 

----------------------------------------------------------------------------- 

二人互負債務且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雙方債務得互為抵銷。至相互間債

之關係，則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抵銷數額消滅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1857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3 年 0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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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 

          方之債務，互為抵銷，該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 

          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此觀民法第 334條第 1項、第 

          335條第 1項規定自明。又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 

          ，並非「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態」，債權人請求賠償時，債務人即有給 

          付之義務，故算定賠償金額，自應以請求時之損害額為準。 

----------------------------------------------------------------------------- 

建築法規定未經主管建築機關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建築物，違反

者，除其情節僅係程序上未申辦執照，而有補正可能，得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5 

條規定，給予限期補照之機會外，否則應予拆除 

裁判字號：111年度上字第 530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2 年 12 月 07 日 

要  旨：建築法第 25條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 

          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建築法為維護公共安全 

          ，規定未經主管建築機關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建築物，違反者 

          ，除其情節僅係程序上未申辦執照，而有補正可能，得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5條規定，給予限期補照之機會外，否則應予拆除。圍牆木頭圍籬及基座因占 

          用現有巷道兼空地，有妨礙公共交通之情形，且係未經申請核准而擅自搭蓋， 

          符合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第 25條第 1項、第 2項第 3款優先執行查報拆 

          除之規定，應予查報拆除，依建築法第 86條規定應予拆除。 

----------------------------------------------------------------------------- 

修正前自來水法第 61條之 1第 4 項明定加壓受水設備所使用之土地非屬用戶所

有，但自供水日起，使用年限達 10年以上，用戶該土地視為有地上權，屬對土地

所有權行使之法令限制，並不以加壓受水設備維護與更新為要件 

裁判字號：112年度台上字第 142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3 年 01 月 11 日 

要  旨：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 

          之干涉，民法第 765條定有明文。所稱「法令限制」，係指該法令，對所有人 

          之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及排除他人之干涉，設有限制者而言。又 

          110年 2月 3日修正公布前之自來水法第 61條之 1第 4項規定，旨在保障自 

          來水用戶對於供水設備之使用權利，其明定加壓受水設備所使用之土地非屬 

          用戶所有，但自自來水事業供水日起，使用年限已達 10年以上者，其用戶該 

          等土地視為有地上權存在，核屬對於土地所有權行使之法令限制，並不以加壓 

          受水設備現有為必要之維護與更新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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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人民因共有物分割取得之法定抵押權，須經內政部許可後始得辦理登記 

發文單位：內政部 

發文字號：台內地 字第 1130260933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13 年 02 月 21 日 

主    旨：大陸地區人民依民法第 824條第 3項及第 824條之 1第 4項規定取得之法定抵 

          押權，仍應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9條規定，請查照並轉 

          知所屬照辦。 

說    明：一、依據大陸委員會 113年 1月 15日陸經字第 1129909295號函辦理，並復臺 

              北市政府 112年 10月 13日府授地登字第 1126025433號函。 

          二、為落實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條例）第 69條之 

              規範目的，管制中國大陸人民取得臺灣不動產物權，大陸地區人民依民法 

              第 824條第 3項及第 824條之 1第 4項有關共有物分割規定取得之法定抵 

              押權，應仍適用前開兩岸條例及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 

              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下稱許可辦法）規定經向本部申請許可後，始得辦 

              理登記。 

          三、又為利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案件依前開規定申請許可取得法定抵押權，倘 

              為共有人之大陸地區人民未能配合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者，得由他 

              共有人依法院確定判決代位申請許可，並配合簡化許可辦法第 6條規定之 

              申請書填寫方式及應附文件如下： 

          （一）由代位申請人依判決書或相關證明文件所載大陸地區人民姓名及住所等 

                資料填寫申請書，並填寫代位申請人之姓名、統一編號、住址及聯絡方 

                式等資料及簽名蓋章。 

          （二）申請人切結事項，因切結內容非代位申請人得代大陸地區人民主張事項 

                ，免予填寫。 

          （三）由代位申請人檢附其身分證明文件，及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文件影本。 

          四、另有關大陸配偶依兩岸條例第 67條第 5項繼承之不動產，前經本部 100  

              年 8月 19日台內地字第 1000165561號函釋，無許可辦法第 6條規定適用 

              在案，爰類此案件無須報請本部同意即可逕行登記，惟依兩岸條例第 67 

              條第 5項第 3款規定：「前款繼承之不動產，如為土地法第 17條第 1項 

              各款所列土地，準用同條第 2項但書規定辦理。」故併請貴府轉知所屬各 

              地政事務所受理此等繼承不動產案件時，應注意該不動產是否為土地法第 

              17條第 1項各款所列土地，並依同條第 2項規定辦理，至相關實務執行 

              事宜併請依本部訂定之「土地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執行要點」辦理。 


